
 

豐技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三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民國一一三年六月十八日(星期二)上午九時三十分 

地點：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一段 2-1 號 3 樓(臺大校友會館) 

出席股數： 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代表出席股份總數計 9,970,609 股(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之股數為320,195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15,400,000股之64.74%。 

出席董事： 張宏名董事長、呂美珍董事、陳柏年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洪建龍獨立

董事、劉助獨立董事 

列席：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葉翠苗會計師、財會主管呂美珍 

主席：張宏名                                  紀錄：呂美珍 

一、宣佈開會：出席股數已達法定股數，依法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本公司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敬請鑒察。 

說 明：本公司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請參閱附件一。 

第二案 

案 由：審計委員會審查一一二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敬請鑒察。 

說 明：審計委員會審查本公司一一二年度決算表冊，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參閱附

件二。 

第三案 

案 由：本公司一一二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敬請鑒察。 

說 明：一、依本公司公司章程規定，一一二年度分派員工酬勞新台幣幣 1,320,000 元

及董事酬勞新台幣 504,000 元，全數以現金發放。 

二、上述分派之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金額與一一二年度估列之金額並無差異。 

第四案 

案 由：本公司一一二年度盈餘分派報告，敬請鑒察。 

說 明：一、依本公司公司章程第二十條規定，擬配發股東股息及紅利，共計新台幣

16,170,000 元，以現金方式發放，按配息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記載之股東及

其股份，每股新臺幣 1.05 元。 

二、以上業經本公司一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董事會決議辦理發放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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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一一二年度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黃世鈞、吳郁隆

會計師查核完竣，出具查核報告書在案。 

二、上開財務報表及會計師出具之查核報告書連同營業報告書，經審計委員會

審查竣事，請參閱附件一及附件三。 

決 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9,970,609權 

表決結果  權數  佔出席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9,970,537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320,123權) 
99.99% 

反對權數 
17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17權) 
0.00% 

無效權數  0權  0.00% 

棄權/未投

票權數 

55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55權) 
0.00% 

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一一二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承認。 

說 明：一、 本公司一一二年度稅後純益新台幣(以下同)22,792,761 元，加上期初未分

配盈餘 13,103,375 元，依法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2,279,276 元後，可供分配盈

餘計 33,616,860 元，依本公司章程所訂盈餘分配原則，本年度擬配發股東

現金股利(每股 1.05元)計 16,170,000元。股東現金股利分派計算至元為準，

未滿一元之畸零數額，列入公司之其他收入。 

二、一一二年度盈餘分派表請參閱附件四。 

決 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9,970,609權 

表決結果  權數  佔出席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9,970,537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320,123權) 
99.99% 

反對權數 
17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17權) 
0.00% 

無效權數  0權  0.00% 

棄權/未投

票權數 

55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55權) 
0.00% 

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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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2 年 3 月 14 日金管證交字第 1120334642 號函，

暨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112 年 3 月 17 日臺證治理字第

11200041671 號函，配合以視訊方式召開股東會調整相關執行事項，擬修訂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二、「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五。 

決 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9,970,609權 

表決結果  權數  佔出席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9,970,467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320,053權) 
99.99% 

反對權數 
87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87權) 
0% 

無效權數  0權  0% 

棄權/未投

票權數 

55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55權) 
0% 

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考量本公司營運需求，擬修改本公司公司章程。 

二、「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六。 

決 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9,970,609權 

表決結果  權數  佔出席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9,970,467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320,053權) 
99.99% 

反對權數 
87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87權) 
0% 

無效權數  0權  0% 

棄權/未投

票權數 

55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55權) 
0% 

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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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補選董事案，提請 選舉。 

說 明：一、 本公司第七屆董事戴國銧先生於一一二年十月十四日辭任，應補選董事一

席，新任董事任期自一一三年六月十八日股東常會選舉後就任至一一四年

六月二十一日止。 

二、 依本公司公司章程第十三條規定，董事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經一一三年三

月二十六日董事會對董事候選人資格審查通過，董事候選人名單請參閱下

表。 

姓名 學歷 主要經歷 

列特博生技股份

有限公司 

代表人：戴子煌 

臺灣大學醫

學院生化所

碩士 

現任－列特博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惠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諾貝爾生物有限公司董事長 

選舉結果： 

當選別 姓名 當選權數 

董事 
列特博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戴子煌 
9,955,528 

七、其他議案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 依公司法第209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為借助本公司董事之專才與相關經驗，以完成公司各項業務，爰依法提請

股東會同意，擬解除該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三、 提請股東常會同意解除新任董事競業行為之限制： 

職稱 姓名 兼任其他公司職務 

董事 

列特博生技股份

有限公司 

代表人：戴子煌 

列特博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惠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諾貝爾生物有限公司董事長 

決 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9,970,609權 

表決結果  權數  佔出席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9,967,466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317,052權) 
99.96% 

反對權數 
87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87權) 
0% 

無效權數  0權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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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結果  權數  佔出席表決權數% 

棄權/未投

票權數 

3,056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3,056權) 
0% 

本案照案通過。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同日上午九時五十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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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

豐技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一、 經營方針

本公司核心競爭力和價值在於專研遺傳病、腫瘤及胚胎染色體檢測技術的開發與

應用。

（一） 遺傳病檢測方面：本公司是台灣罕見遺傳疾病防治事業的先行者，致力於推

動創新技術應用，減少出生缺陷，守護母嬰安全。我們立足先進的技術、專

業的服務，成為全國領先的罕見遺傳病整體解決方案技術供應商。

1. 孕前階段：

胚胎著床前染色體檢測(PGS)技術：PGS 技術提供胚胎植入前染色體檢測，

可提高胚胎植入成功率，除了傳統切片型 PGS 檢測技術，本公司進一步研

發非侵入式的 PGS 檢測技術，取用胚胎培養液進行胚胎染色體檢測避免胚

胎在切片過程中受到傷害，更專注在 PGD 的研究，讓有遺傳病基因的父

母，可以生出健康寶寶。

2. 新生兒罕見疾病早期篩查和診斷：

國內各大新生兒篩檢中心，均採用本公司新生兒遺傳病檢測流程，為每一

位出生的新生兒進行檢測，讓患有罕見遺傳病的新生兒能早期發現早期治

療，讓病兒獲得妥善照顧，減輕父母親負擔，呈現本公司在新生兒遺傳疾

病預防上對社會貢獻的價值。

（二） 腫瘤檢測方面：我們以 MassARRAY 多功能核酸陣列質譜分析技術和 NGS 次

世代定序技術平台，開發出多個精準用藥分子檢測項目，尤其以大腸癌的 All 
RAS Panel 和肺癌的 Fusion Panel，獲得多家醫學中心採用，做為是否適合服

用標靶藥物前的檢測，提供醫生精準用藥並節省健保藥費的支出。

本公司將持續關注提供最尖端的檢測產品和醫療技術，以協助醫師的臨床診斷，提

供完整的一站式服務，讓國人享有專業、安全和與國際先進國家相同水準的服務並建立

長久營運的商業模式。

二、 實施概況

本公司 113 年預計新提供的各檢測服務項目與產品計劃如下： 
（一） 計畫名稱：子宮內膜癌 POLE 基因檢測試劑 

1. 計畫內容與目的

子宮內膜癌為我國婦科癌症常見的癌別之一，根據衛福部癌症登記報告統

計，子宮內膜癌每年新增的病患人數從從 2007 年的 1165 例，到 2016 年
2341 例。POLE 突變型子宮內膜癌在子宮內膜癌分子分型中占 7%~12%，

初期患者整體癒後良好可考慮降級處理。復發或晚期患者因具有超高的腫

瘤突變負荷 (TMB)，有望從程式性細胞死亡受體 1/程式性細胞死亡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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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體 1 (PD1/PD-L1)阻斷治療中獲益。故針對 POLE 基因突變的基因檢測可

有效作為病人治療效果的生物標記，有助於評估患者的預後，以提供患者

精準畫個人治療指引。 
2. 合作對象及合作方式 
該計畫係由本公司獨自進行，並無合作對象。 

3. 技術來源及研發時程 
該計畫所係採用多功能核酸陣列質譜分析技術並搭配本公司自行開發之

POLE 基因專一性檢測方法；預計取得臨床樣本進行驗證流程及大規模之

臨床試驗規劃，此研發時程預計將執行到今年第二季結束。 
4. 市場效益 
該項 POLE 基因檢測技術是針對子宮內膜癌對應之治療方向，現階段檢測

方式多為傳統定序法，又次世代定序法的檢測成本偏高，以多功能核酸陣

列質譜分析技術作為治療方向前的基因突變檢測，相對其他方法的準確度

及檢測成本對病人的治療方向更有效益及幫助，更能精確篩查此疾病之個

案並提早給予對應處置，預計可以嘉惠於台灣每年大量新增之病患。 
（二） 計畫名稱：異位性過敏型皮膚炎基因檢測 

1. 計畫內容與目的 
異位性皮膚炎是兒童最常見的過敏型慢性皮膚疾病之一，造成皮膚容易乾

癢且易覆發之皮膚發炎的疾病，台灣兒童盛行率約 8~10%，且容易在兒童

時期就會發病，這種疾病與基因遺傳高度相關，及早進行基因檢測可以提

早預防及對應治療對策。本公司今年將應用多功能核酸陣列質譜分析技術

將台灣人體資料庫高頻發生的相關基因位點整合進行檢測設計及開發。 
2. 合作對象及合作方式 
與新生兒篩檢中心合作搭配本公司既有的開發經驗，衍伸出異位性過敏型

皮膚癌基因檢測分析服務，將此服務提供給新生兒篩查相關檢測實驗室作

為新篩查項目之建立，並及早於新生兒時間找出相關的致病基因並給予提

早之預防。 
3. 技術來源及研發時程 
該計畫所係採用多功能核酸陣列質譜分析技術並搭配本公司自行開發之台

灣及東亞人群中異位性皮膚炎風險基因高頻位點基因專一性的引物建立一

套異位性過敏型皮膚炎檢測試劑。此研發時程延續，預計將執行至 113 年

第二季結束。 
4. 市場效益 
該項為兒科常見基因遺傳疾病，預計於新生兒篩查相關檢測實驗室合作，

預估可幫台灣一年 15 萬個新生兒提供一項新的檢測項目之選擇。 
（三） 計畫名稱：骨骼疾病基因定序檢測(WES)暨整合性定序分析流程。 

1. 計畫內容與目的 
全外顯子基因定序集中在分析基因組之蛋白質編碼區，其約佔全部人類基

因組 1%左右，但卻涵蓋將近 85%基因 DNA 序列變異而導致的人類疾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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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組區域。因此全外顯子組定序在研究和臨床檢測已具有舉足輕重之地

位，利用全外顯子基因定序 300 多個與影響骨骼系統疾病相關的基因，配

合臨床表徵和症狀疑似或符合骨骼發育不全診斷的患者，可以進一步幫助

診斷骨骼發育不全疾病。 
2. 合作對象及合作方式 
該計畫係由本公司與美商百傲萬里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進行。 

3. 技術來源及研發時程 
該計畫所需之檢測技術係由本公司開發，相關研發經費、研發人員及研發

設備均由本公司支應；此外，檢測技術係採用 illumina 技術平台。此研發

時程預計將執行到今年第四季結束。 
4. 市場效益 
骨骼疾病基因定序檢測是突破過往難以診斷疾病的新技術解決方案，今年

將維持與國際藥廠的合作以外，亦將此技術拓展到其它類型疾病檢測。 
（四） 計畫名稱：癲癇基因定序檢測(WES)暨整合性定序分析流程。 

1. 計畫內容與目的 
全外顯子基因定序集中在分析基因組之蛋白質編碼區，其約佔全部人類基

因組 1%左右，但卻涵蓋將近 85%基因 DNA 序列變異而導致的人類疾病基

因組區域。因此全外顯子組定序在研究和臨床檢測已具有舉足輕重之地

位，利用全外顯子基因定序 300 多個與癲癇疾病相關的基因，配合臨床表

徵和症狀疑似或符合的不明原因癲癇發作及語言動作異常的 24-59 個月齡

兒童，可以進一步幫助診斷癲癇相關疾病。 
2. 合作對象及合作方式 
該計畫係由本公司與美商百傲萬里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進行。 

3. 技術來源及研發時程 
該計畫所需之檢測技術係由本公司開發，相關研發經費、研發人員及研發

設備均由本公司支應；此外，檢測技術係採用 illumina 技術平台。此研發

時程預計將執行到今年第四季結束。 
4. 市場效益 
癲癇疾病相關基因定序檢測是突破過往難以診斷疾病的新技術解決方案，

今年將維持與國際藥廠的合作以外，亦將此技術拓展到其它類型疾病檢測。 

三、 營業實施成果 

本公司112年度營業收入為新台幣180,578仟元，較前一年度營業收入新台幣193,460
仟元減少 6.66%，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22,792 仟元，較前一年度稅後淨利新台幣 24,614 仟

元減少 7.40%，基本每股稅後盈餘為新台幣 1.48 元，較前一年度基本每稅後盈餘新台幣

1.60 元減少約 7.50%。 
  

- 8 -



 

 

四、 營業收支情形 

（一） 營業收入 
112 年度營業收入項目包括銷貨收入、勞務收入、其他營業收入，總計 180,578

仟元。 
（二） 營業支出 

112 年度營業支出項目包括營業成本 99,857 仟元、營業費用 56,559 仟元，營

業成本及營業費用總計 156,416 仟元。 
（三） 營業外收支 

112 度營業外收入為 3,462 仟元，營業外支出為 325 仟元，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總計 3,137 仟元。 

五、 研究發展狀況 

112 年度計有 5 案研究發展提案，4 案已結。其中有 2 案「MassARRAY 天賦基因檢

測服務」、「MassARRAY 感覺神經性聽損基因檢測試劑優化」完成開發及優化，可提供

服務；2 案經新產品可行性評估後，中止計畫；另有 1 案「異位過敏型皮膚炎基因檢測」

因臨床樣本收集尚在進行中，預計延續至 113 年第二季結束。年中因應市場需求新增 3
案研究發展提案，「MassArray PCD SLC22A5 基因檢測試劑開發」、「MassArray 心血管及

代謝疾病基因篩檢試劑開發」、「MassARRAY 促卵泡激素受體 FSHR 基因檢測服務」，3
案均結案並提供販售及服務。 

董事長：張宏名       總經理：張宏名       會計主管：呂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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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豐技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等，其中財

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黃世鈞會計師、吳郁隆會計師查核完竣，並

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

核，認為尚無不符，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

規定，備具本報告書，敬請 鑒核。 

 

此致 

豐技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三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陳柏年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三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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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一一二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暨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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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一一二年度盈餘分配表 

豐技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2 年度盈餘分派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加：112 年稅後淨利(損)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可供分配盈餘 

分配項目： 

減：現金股利(每股 1.05 元) 

期末未分配盈餘 

$   13,103,375

22,792,761

(2,279,276)

33,616,860

 

(16,170,000)

$   17,446,860

 

 

 

 

 

 

 

 

 

 

董事長：張宏名       經理人：張宏名       會計主管：呂美珍 
 

- 22 -

yang
總經理

yang
總經理

yang
財務主管

yang
公司章



 

 

附件五、「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豐技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 3 條(股東會召開)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令另有規定

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除公

開發行股票公司股務處理準則另有規

定外，應以章程載明，並經董事會決

議，且視訊股東會應經董事會以董事

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

數同意之決議行之。 

（以下略） 

第 3 條(股東會召開)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令另有規定

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以下略） 

一、依櫃買中心

112 年 3 月 23 日

證 櫃 監 字 第

11200552442 號

函(依據金融監督

管理委員會 112

年 3 月 14 日金

管 證 交 字 第

1120334642 號

函，暨臺灣證券

交易所股份有限

公司 112 年 3 月

17 日臺證治理字

第 11200041671

號函)修改。 

二、配合以視訊

方式召開股東

會，調整相關作

業注意事項。 

第 6 條之 1 (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召

集通知應載事項)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

於股東會召集通知載明下列事項： 

(第一、二款略) 

三、 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明

對以視訊方式參與股東會有

困難之股東所提供之適當替

代措施。除公開發行股票公

司股務處理準則第四十四條

之九第六項規定之情形外，

應至少提供股東連線設備及

必要協助，並載明股東得向

公司申請之期間及其他相關

應注意事項。 

第 6 條之 1 (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召

集通知應載事項)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

於股東會召集通知載明下列事項： 

(第一、二款略) 

三、 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明

對以視訊方式參與股東會有

困難之股東所提供之適當替

代措施。 

第 22 條(數位落差之處理)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對

於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有困難之股

東，提供適當替代措施。除公開發行

股票公司股務處理準則第四十四條之

九第六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至少提供

股東連線設備及必要協助，並載明股

東得向公司申請之期間及其他相關應

注意事項。 

第 22 條(數位落差之處理)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對

於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有困難之股

東，提供適當替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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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豐技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 4 條： 

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

二八條及其他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 4 條： 

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

28 條規定辦理。 

1. 變更數字表達

方式。 

2. 配合公司現況

修改。 

第 5 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臺幣

250,000,000 元，分為 25,000,000 股，

每股金額新臺幣 10 元，分次發行。前

項資本總額內保留新臺幣 25,000,000

元供發行員工認股權憑證，共計

2,500,000 股，每股金額新臺幣 10 元，

授權董事會視需要分次發行，並依相

關法令辦理。 

本公司所發行員工認股權憑證，

其價格不受相關法令之限制，應有代

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股東出席股

東會，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後，始得發行。 

本公司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

均價格轉讓予員工時，應於轉讓前，

提請最近一次股東會有代表已發行股

份總數過半數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

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第 5 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臺幣

250,000,000 元，分為 25,000,000 股，

每股金額新臺幣 10 元，分次發行。

前 項 資 本 總 額 內 保 留 新 台 幣

25,000,000 元供發行員工認股權憑證，

共計 2,500,000 股，每股金額新台幣 10

元，授權董事會視需要分次發行，並

依相關法令辦理。 

本公司公開發行後，所發行員工

認股權憑證，其價格不受相關法令之

限制，應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

數股東出席股東會，出席股東表決權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後，始得發行。 

本公司公開發行後，以低於實際

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時，

應於轉讓前，提請最近一次股東會有

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股東之出

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配合公司現況

修改。 

第 7 條： 

每屆股東常會開會前六十日內，

股東臨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本公

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利或其他利益之

基準日前五日內，停止股票過戶。 

第 7 條： 

本公司於公開發行前，每屆股東

常會開會前三十日內，股東臨時會開

會前十五日內，或本公司決定分派股

息及紅利或其他利益之基準日前五日

內，停止股票過戶。本公司公開發行

後，每屆股東常會開會前六十日內，

股東臨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本公

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利或其他利益之

基準日前五日內，停止股票過戶。 

配合公司現況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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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 7 條之 2： 

本公司庫藏股轉讓之對象包括符

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以下略) 

第 7 條之 2： 

本公司依公司法收買之股份，轉

讓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

從屬公司員工。 

(以下略) 

配合公司現況

修改。 

第 7 條之 3： 

本公司股務處理依主管機關所頒

布之「公開發行公司股務處理準則」

規定辦理。 

第 7 條之 3： 

本公司公開發行後，股務處理依

主管機關所頒布之「公開發行公司股

務處理準則」規定辦理。 

配合公司現況

修改。 

第 8 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臨時會二種。常

會每年至少召集一次，於每會計年度

終了後六個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

臨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股東會

之召集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

子方式為之。 

第 8 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臨時會 2 種。常

會每年至少召集一次，於每會計年度

終了後 6 個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

臨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股東會

之召集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

子方式為之。 

變更數字表達

方式。 

第 9 條： 

股東因故不能出席股東會時，得

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

圍。並簽名或蓋章，委託代理人出席，

其代理出席之規範依照公司法第一七

七條規定辦理。 

股東委託出席之辦法，除依公司

法第一七七條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

頒佈之「公開發行公司出席股東會使

用委託書規則」規定辦理。 

第 9 條： 

股東因故不能出席股東會時，得

出具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並簽名蓋

章，委託代理人出席，其代理出席之

規範依照公司法第一七七條規定辦理。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行後，股東委

託出席之辦法，除依公司法第一七七

條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頒佈之「公

開發行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

則」規定辦理。 

配合公司現況

修改。 

第 11 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及其他

法令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行股

份總數過半數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

東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行之。 

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

錄，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

十日內分發各股東，本公司對於議事

錄之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 11 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

定外，應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

數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

半數之同意行之。 

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

錄，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

十日內分發各股東，議事錄之製作及

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錄之分發，本公司於公

開發行後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配合公司現況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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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 11 條之 1：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將電子

方式列為股東行使表決權管道之一，

股東得採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

決權，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之股東

視為親自出席；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

使表決權時，其行使方法應載明於股

東會召集通知。 

第 11 條之 1： 

本公司公開發行後召開股東會

時，應將電子方式列為股東行使表決

權管道之一，股東得採行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以電子方式行使

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時，其行使方

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 

配合公司現況

修改。 

第四章 董事 第四章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第 13 條： 

本公司設董事 7~9 人，任期三

年，連選得連任。董事選舉採候選人

提名制度，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

選任之，提名方式依公司法第一九二

條之一規定辦理。 

(以下略) 

第 13 條： 

本公司設董事 5~7 人，任期三

年，連選得連任。董事選舉採候選人

提名制度，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

選任之，提名方式依公司法第一九二

條之一規定辦理。 

(以下略) 

增加董事席次。

第 14 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

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

數之同意互推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

外代表公司。 

第 14 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

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

數之同意互推董事長 1 人，董事長對

外代表公司。 

變更數字表達

方式。 

第 15 條：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權

時，其代理依公司法第二○八條規定

辦理。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董事

因故不能出席者，得出具委託書列舉

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

代理之。前項代理人以受一人之委託

為限。其代理依公司法第二○五條規

定辦理。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及其

他法令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數董事

之出席，並以出席董事過半數之同意

行之。 

(以下略) 

第 15 條：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權

時，其代理依公司法第 208 條規定辦

理。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董事因

故不能出席者，得出具委託書列舉召

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代

理之。前項代理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

限。其代理依公司法第 205 條規定辦

理。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

外，應有過半數董事之出席，並以出

席董事過半數之同意行之。 

 

(以下略) 

1. 變更數字表

達方式。 

2. 配合公司現

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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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 16 條： 

董事執行本公司職務時，不論公

司營業盈虧，本公司得支給報酬，依

其對本公司營運參與之程度及貢獻之

價值，並參酌國內外業界水準，授權

董事會議定之。 

第 16 條： 

全體董事之報酬，由股東會議定

之，不論營業盈虧得依同業通常水準

支給之。 

變更董事報酬

議定方式。 

第 17 條： 

本公司得設經理人，其委任、解

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九條規

定辦理。 

第 17 條： 

本公司得設經理人，其委任、解

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 29 條規定

辦理。 

變更數字表達

方式。 

第 18 條： 

本公司會計年度每年自一月一日

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每屆會計年

度終了，董事會應編造營業報告書、

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

案，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交審計

委員會查核後提請股東常會承認。 

第 18 條： 

本公司會計年度每年自一月一日

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每屆會計年

度終了，董事會應編造營業報告書、

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

案，並提請股東常會承認。 

配合公司現況

修改。 

第 19 條： 

為激勵員工及經營團隊，本公司

依當年度未扣除分配員工及董事酬勞

之稅前利益，於保留彌補虧損數額

後，如有獲利應提撥獲利百分之一至

百分之十為員工酬勞與提撥不高於獲

利百分之二為董事酬勞。 

員工酬勞得以股票或現金為之、

董事酬勞以現金為之，並應由董事會

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董事

過半數同意之決議，若以發放現金之

方式為之，經董事會決議，並報告股

東會；以發行新股方式為之時，應提

請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員工酬勞發

給股票或現金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

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該一定條

件授權董事會訂定之。 

第 19 條： 

刪除。 

1. 原第 20 條第

四項及第五項

有關員工及董

事 酬 勞 等 內

容，移至第 19

條。 

2. 本公司設立

審計委員會代

替 監 察 人 職

務，將董監酬

勞修改為董事

酬勞。 

3. 調整員工酬

勞提撥比例述

明方式。 

4. 述明員工酬勞

以現金或股票

發放的決議方

式。 

- 27 -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 20 條： 

本公司每年度決算分派盈餘時，

應先預估並保留應納稅捐，依法彌補

虧損及提列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

餘公積已達實收資本總額時，不在此

限。另依相關法令規定提列或迴轉特

別盈餘公積後，併同期初未分配盈餘

為股東累積可分配盈餘，由董事會參

考過去年度盈餘發放率及未來公司營

運需求酌予保留部分資金，再就保留

後之餘額，由董事會擬具分派議案。

前述分派股息及紅利全部或一部如以

發放現金之方式為之，授權董事會以

三分之二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

數同意後為之，並報告股東會；以發

行新股方式為之時，應提請股東會決

議後分派之。 

盈餘之分派以當年度稅後淨利為

優先考量，惟在平衡股利之原則下，

以往年度未分派盈餘於當年度稅後淨

利不足分配時備供動支。分派股利時

主要係考量公司未來擴展營運規劃及

現金流量之需求，盈餘分派得以現金

股利或股票股利方式為之，其中盈餘

分派不低於可分配盈餘金額之百分之

十，現金股利不低於當次分派股利總

額之百分之十。 

第 20 條： 

本公司每年度決算分派盈餘時，

應先預估並保留應納稅捐，依法彌補

虧損及提列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

餘公積已達實收資本總額時，不在此

限。另依相關法令規定提列或迴轉特

別盈餘公積後，併同期初未分配盈餘

為股東累積可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

定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配之。 

本公司公開發行後，分派股息及

紅利全部或一部如以發放現金之方式

為之，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董事之

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同意後為

之，並報告股東會。 

 

 

 

盈餘之分派以當年度稅後淨利為

優先考量，惟在平衡股利之原則下，

以往年度未分派盈餘於當年度稅後淨

利不足分配時備供動支。分派股利時

主要係考量公司未來擴展營運規劃及

現金流量之需求，盈餘分派得以現金

股利或股票股利方式為之，其中盈餘

分派不低於可分配盈餘金額之百分之

十，現金股利不低於當次分派股利總

額之百分之十。前述盈餘提供分派之

比率及股東現金股利之比率，得視實

際獲利及資金狀況，經股東會決議調

整之。 

為激勵員工及經營團隊，本公司

依當年度未扣除分配員工及董監酬勞

之稅前利益，於保留彌補虧損數額

後，如有獲利應提撥不低於獲利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十為員工酬勞與提撥不

高於獲利百分之二為董監酬勞。 

員工酬勞得以股票或現金為之、

董監酬勞以現金為之，並應由董事會

1. 原第20條第四

項及第五項有

關員工及董事

酬勞等內容，移

至第 19 條。 

 

2. 述明盈餘分

派以現金或股

票發放的決議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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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

事過半數同意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息

及紅利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金之

方式為之，經董事會決議，並報告股

東會。員工酬勞發給股票或現金之對

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

司員工，該一定條件授權董事會訂定之。 

第 22 條： 

本章程訂立於中華民國八十一年

四月二十四日。 

……(略)…… 

第十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百一

十一年六月二十二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百一

十三年六月十八日。 

第 22 條： 

本章程訂立於中華民國八十一年

四月二十四日。 

……(略)…… 

第十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百一

十一年六月二十二日。 

增列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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